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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文件

中建通〔2020〕9 号

中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全力做好物业
管理区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

的紧急通知

各镇、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，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，各物业服

务企业、各业主委员会：

近期，全国各地相继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，

疫情防控工作形势严峻，各级政府已就疫情防控工作作出全面

部署，请遵照执行。在此特别强调，各有关单位、各企业要从

讲政治、讲担当的高度来认识这项工作，作为当前的头等大事

抓实抓细，按照“早发现、早报告、早隔离、早治疗”的总原

则，在当地防疫部门的指导下，充分发动广大业主，共同采取

一切必要措施，全力打赢这场关系市民生命健康的重大战役。

现就进一步做好我市物业管理区域疫情防控工作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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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完善组织架构。各有关单位、各企业要完善疫情防控

工作的组织架构，责任落实到人。各物业服务企业应建立企业-

项目-工种负责人-工作人员的四级组织架构，明确各项工作的具

体责任人，确保上传下达渠道畅通，人、财、物能根据需要迅

速调度到位。

二、做好保洁消毒工作。各物业服务企业要切实做好物业

管理区域的环境卫生管理和消毒工作，迅速对卫生死角进行一

次全面排查和清理，进一步加强共有部位的卫生清洁，定期对

垃圾收运点、电梯等封闭空间、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区域进行

彻底消毒。

三、做好自我防范工作。组织、督促从业人员做好自我防

护措施，对从事清洁、接待等工作的，要根据需要配齐防护口

罩、手套、雨靴等防护工具，并做好自身的清洁、消毒工作。

四、暂停人员聚集活动。在广东省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

一级响应生效期间，各物业服务企业、业委会不得举办群众聚

集活动，物业管理区域内的相关人员密集场所可根据需要暂时

关闭。

五、配合做好联防联控工作。各物业服务企业要按照属地

政府和卫生防疫等部门的指导和要求，配合社区做好联防联控

工作。一是落实重大事件报告制度，一旦发现管理区域内发生

疫情或不配合疫情防控的行为的，要及时向相关部门如实汇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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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是积极配合开展宣传引导，及时将政府部门发布的权威信息

和疫情防控指引通过微信公众号、业主微信群、小区宣传栏等

途径进行推送，引导业主科学防控、避免恐慌。三是做好登记

管理工作，进一步加强对来访人员和车辆的登记管理，有条件

的可在主要出入口设置体温测量仪，对可疑的来访人员，可加

强盘查或提醒被访业主加强防范。

各镇、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督促指导各物业服务企业落

实相关工作，我局将对各有关单位、各企业的疫情防控工作进

行抽查， 对执行不力或拒不执行的，将予以严肃处理。

特此通知。

中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0 年 1 月 24 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中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0 年 1 月 24 日印发


